附件2

证  明

XX同志是否因医德医风问题受到行政处罚、刑事处罚、军事处罚以及本单位党纪政务处分尚在影响期；近5年是否存在年度考核不合格。
[bookmark: OLE_LINK23][bookmark: OLE_LINK20]XX同志是否存在医疗事故，如定性为医疗事故的  次；因医
疗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  次。（如没有填0）
本单位遵守辽宁省医学会申报推荐工作的具体要求，对XX同志推荐表/自荐表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严格审查，确认所提供材料真实准确，且不包含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保密内容、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。
本单位承诺遵守推荐及评审工作纪律，如有材料虚假、科研失信、违规违纪等行为，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，如产生争议，将积极调查处理。
  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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